	浮梁县湘安北竹业有限公司毛竹加工项目拟审批公示

	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，我局拟对《浮梁县湘安北竹业有限公司毛竹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作出审批意见，现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4月13日-2026年4月14日（2个工作日）。
联系地址：浮梁县民福南路浮梁生态环境局，邮编：333400
联系电话：0798-2626887
	项目名称：
	浮梁县湘安北竹业有限公司毛竹加工项目

	建设单位：
	浮梁县湘安北竹业有限公司

	建设地址：
	景德镇市浮梁县湘湖镇北安村

	环评机构：
	南昌尚易环保有限公司

	项目概况:
	浮梁县湘安北竹业有限公司拟投资2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40万元，占总投资的20%，在景德镇市浮梁县湘湖镇北安村，厂址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29°22′36.251″，东经 117°25′45.409″，新建浮梁县湘安北竹业有限公司毛竹加工项目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竹片及竹筷生产车间、竹炭粉生产车间、原料堆场、成品仓库等，建成后年产竹片4000t、竹筷3000t，竹炭粉1000t。
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	1、废气
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原料加工粉尘、锅炉燃料废气、炭化废气、粉碎及包装粉尘、边角料转运及堆存粉尘。锅炉燃料废气经旋风除尘+布袋除尘器处理后，通过1根3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；1#～2#碳化窑产生的1#炭化废气经窑内燃烧+静电除油+水浴除尘+活性炭吸附处理后，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；3#～9#碳化窑产生的2#炭化废气经窑内燃烧+静电除油+水浴除尘+活性炭吸附处理后，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；项目竹炭粉粉碎及包装粉尘经集气罩+布袋除尘器处理后，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4排放；项目原料加工粉尘、边角料转运粉尘及堆存粉尘通过车间密闭、洒水抑尘处理后车间无组织排放。
2、废水
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，用于周边农田施肥，不外排。
3、噪声
[bookmark: bookmark10]项目噪声主要为竹制品加工设备工作时产生的噪声。通过厂区合理布局，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基础减振等措施后，项目厂界噪声可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类标准，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。
4、固体废物
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炭化残渣、碳化冷凝液、收集粉尘、废布袋、废耐火材料、废离子交换树脂、废机油、废机油桶、废活性炭及生活垃圾。炭化残渣、废布袋、废耐火材料、废离子交换树脂收集于一般固废间，定期外售综合利用，收集粉尘回用于生产工序，碳化冷凝液窑内燃烧；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。废机油、废机油桶、废活性炭收集于危险废物暂存间，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。
5、地下水、土壤环境
厂区采取分区防渗措施。正常运营过程中应加强控制及处理机修过程中污染物跑、冒、滴、漏，同时应加强对防渗工程的检查。若发现防渗密封材料老化或损坏，应及时维修更换。
6、环境风险防范
建设单位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控措施,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,配备环境应急设施和装备。一旦发生环境风险事故,必须立即启动环境风险应急预案,控制并削减对外环境的污染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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